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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除附註特別註明外，單位為新台幣元) 

 

一、學校概況 

 

財團法人真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係於民國 54 年 8 月 26 日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原名「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捐助創辦人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學

校所在地位於新北市，於民國 54年 9月 9日完成財團法人登記。本校嗣於民國 83

年 8月 1日改制為「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民國 85年 11月麻豆分部落成，做為

台南校區，並於民國 88年 8月 1日奉教育部核定改名為「財團法人真理大學」，分

設人文學院、觀光休閒與運動學院、管理學院、財經學院、數理資訊學院等五個學

院。 

 

 

二、主要會計事務 

 

會計事務依「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
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並採用權責
發生基礎入帳。上項制度未規定之事項，則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 

 

(一)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會計年度係自每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止，會計基礎係採權責發生

制。 
 
(二)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依據過去實際發

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衡量平衡表日應收款項之收回可能性予以評估提列備抵呆
帳。 
 

(三)長期投資 
 

依原始取得成本或捐贈者之購入成本為入帳基礎。取得股票股利或資本公
積轉增資所配發之股票，僅註記所增加之股數，並按加權平均法計算每股平均

單位成本。 
 

(四)特種基金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
專戶存儲之基金。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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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重大之改良、添置及更新等足以延長

資產使用年限之支出，均以資本支出處理；一般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以當年度

費用處理。 

 

依教育部規定，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

年限內，按直線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

(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圖書則採報廢法提列折舊。 

 

固定資產報廢時，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

與累計折舊科目沖銷，如有殘值，應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

舊者，應將成本轉列「折舊及攤銷」科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

列為「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固定資產出售時，如產生出售收益或短絀，應分別列入「財產交易賸餘」

或「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六)無形資產 

 

        主要係電腦軟體及專利權，依其提供效益年限，以「直線法」分年攤銷。 

 

(七)退休撫卹辦法 

 

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依

該辦法規定，本校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教職員工退撫經費，提繳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及

支付。另自民國 99年 1月 1日起為配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實施，將原前述每學期所提繳之教職員工退撫經費

三分之二改存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之儲金準備專

戶」，餘三分之一則存入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專戶後，每月再自受託信託儲金準備專戶自動扣繳屬

本校應負擔教職員退撫金部分轉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若扣減至專戶不足時，

再由本校補提繳存入，每學期提繳及補提繳退休金時均帳列退休撫卹費。 

 

自民國 99年 1月 1 日起，本校依教育部頒「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規定，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 1倍 12%之費率，

以教職員撥繳 35%、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 26%、私立學校撥繳 6.5%及學校主

管機關撥繳 32.5%之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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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權益基金及餘絀 

 

1. 本校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2.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該基金相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3.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應將年

底賸餘款轉列權益基金。教育部於 100 年 1 月 20 日臺會(二)字第

1000000131C號令發布，八十九學年度以後各學年度之累積賸餘款係以民國

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累積賸餘款為基期累積賸餘款，加計八十九學年

度至各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之本期現金餘絀計算之。 

 

4.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其他權益基金」係依教育部 100 年 8 月 29 日發布

之臺會(二)字第 1000112463B 號令修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76條第 2項規定，係指於每學年度決算時，將土地、

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由累積餘絀

轉列至此科目。 

 

5. 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結轉至「累積餘絀」項下。 

 

(九)收入及支出 

 

        收入及費用以權責發生時為入帳基礎，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按功能別及性質別歸類表達。 

 

(十)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頒布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用於與

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

之六十者，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

得外，免納所得稅。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

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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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計估計 

 

        本校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

之採用，惟對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現金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零    用    金  $6,393  $32,532 

 

五、銀行存款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銀  行  存  款  $32,346,611  $18,892,948 

定  期  存  款  2,778,704  4,289,148 

合      計  $35,125,315  $23,182,096 

 

六、應收款項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應收教育部補助款  $482,000  $1,186,629 

應收學雜費累欠  2,678,275  2,449,215 

應收其他補助款  3,773,798  2,705,703 

其他應收款項  2,078,392  1,573,504 

減：備抵呆帳  -  - 

合      計  $9,012,465  $7,9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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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長期投資及基金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長期投資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8,000  $8,000 

特種基金     

  捐贈獎學金及其他  10,886,937  9,660,941 

合      計  $10,894,937  $9,668,941 

 

 

(一) 本校持有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主係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股票，因無活絡市場

公開報價且公平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故以成本衡量。 

 

 

(二) 上述長期投資股票及特種基金未提供質押或設定擔保。 

 

 

八、固定資產 

 

  103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本：             

土地  $227,909,644  $-  $-  $4,034,954  $-  $231,944,598 

土地改良物  252,136,172  95,000  (324,835)  -  -  251,906,337 

房屋及建築  2,752,204,653  1,651,408  -  47,500  -  2,753,903,561 

機械儀器及設備  689,455,499  18,426,129  (26,539,052)  -  -  681,342,576 

圖書及博物  373,548,929  13,126,613  -  -  -)  386,675,542 

其他設備  453,664,963  3,872,530  (5,462,681)  -  -  452,074,812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38,695,847  4,509,954  -  -  (4,082,454)  39,123,347 

成本小計  4,787,615,707  $41,681,634  $(32,326,568)  $4,082,454  $(4,082,454)  4,796,970,773 

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48,699,672)  $(9,977,285)  $324,835  $-  $-  (158,352,122)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786,634,595)  (58,353,301)  -  -  -  (844,987,896)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598,612,497)  (20,504,389)  26,539,052  -  -  (592,577,834)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411,265,034)  (13,294,182)  5,380,296  -  -  (419,178,920) 

減：累計折舊小計  (1,945,211,798)  $(102,129,157)  $32,244,183  $-  $-  (2,015,096,772) 

淨          額  $2,842,403,909          $2,781,87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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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本：             

土地  $227,909,644  $-  $-  $-  $-  $227,909,644 

土地改良物  252,136,172  -  -  -  -  252,136,172 

房屋及建築  2,752,099,853  149,900  (45,100)  -  -  2,752,204,653 

機械儀器及設備  701,103,060  11,481,976  (23,801,912)  672,375  -  689,455,499 

圖書及博物  359,036,019  14,512,910  -  -  -  373,548,929 

其他設備  455,507,284  6,724,661  (8,566,982)  -  -  453,664,963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1,930,018  37,438,204  -  -  (672,375)  38,695,847 

成本小計  4,749,722,050  $70,307,651  $(32,413,994)  $672,375  $(672,375)  4,787,615,707 

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36,951,336)  $(11,748,336)  $-  $-  $-  (148,699,672)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728,026,513)  (58,653,182)  45,100  -  -  (786,634,595)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597,736,142)  (24,667,532)  23,791,177  -  -  (598,612,497)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403,138,678)  (16,554,778)  8,428,422  -  -  (411,265,034) 

減：累計折舊小計  (1,865,852,669)  $(111,623,828)  $32,264,699  $-  $-  (1,945,211,798) 

淨          額  $2,883,869,381          $2,842,403,909 

 

(一)截至民國 104年及 103年 7月 31日止，固定資產投保金額分別為 248,764萬

元及 248,243萬元。 

 

(二)截至民國 104年及 103年 7月 31日止，固定資產均未提供質押擔保。 

 

 

九、無形資產 

 

  103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226,696,093  $7,192,186  ($383,992)  $-  $-  $233,504,287 

  專    利    權  15,200  26,800  -  -  -  42,000 

小          計  226,711,293  $7,218,986  $(383,992)  $-  $-  233,546,287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219,681,231)  $(3,741,406)  $383,992  $-  $-  (223,038,645) 

  專    利    權  (13,089)  (8,063)  -  -  -  (21,152) 

小          計  (219,694,320)  $(3,749,469)  $383,992  $-  $-  (223,059,797) 

淨          額  $7,016,973          $10,4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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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228,863,711  $2,285,086  ($4,452,704)  $-  $-  $226,696,093 

  專    利    權  -  -  -  15,200  -  15,200 

小          計  228,863,711  $2,285,086  $(4,452,704)  $15,200  $-  226,711,293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220,672,855)  $(3,461,080)  $4,452,704  $-  $-  (219,681,231) 

  專    利    權  -  (13,089)  -  -  -  (13,089) 

小          計  (220,672,855)  $(3,474,169)  $4,452,704  $-  $-  (219,694,320) 

淨          額  $8,190,856          $7,016,973 

 

 

十、存出保證金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可轉讓定期存單  $10,000,000  $10,000,000 

其他存出保證金  1,153,647  1,234,600 

合      計  $11,153,647  $11,234,600 

 

可轉讓定期存單係分別依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年度司聲字 259號及 102年度

司聲字 160號假扣押裁定提供擔保，請詳附註廿(一)之說明。 

 

 

十一、短期債務 

 

銀行名稱  借款性質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彰化商業銀行  短期融通之信用借款  $41,500,000  $77,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等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

行借款 

 77,297,834  82,068,677 

  合    計    $118,797,834  $159,068,677 

 

103學年度及 102學年度短期銀行借款(未含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利率

區間均為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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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應付款項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應付設備及工程款  $6,111,347  $4,093,773 

應付獎補助款及獎助學金  7,961,991  2,987,706 

應付利息  18,641  39,052 

應付人事費  26,785,935  29,602,778 

應付維護費  2,580,374  7,066,571 

其他應付款項  18,074,116  22,056,663 

  合      計  $61,532,404  $65,846,543 

 

 

十三、預收款項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預收補助款  $14,745,865  $19,429,113 

預收暑修學分費  3,448,840  4,112,910 

預收國科會等單位研究計畫款  5,704,604  2,401,875 

其他預收款項  2,666,194  1,190,031 

合      計  $26,565,503  $27,133,929 

 

 

十四、長期銀行借款 

 

信  用  借  款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備註 

華 南 銀 行  $-  $3,208,343  註(一) 

華 南 銀 行  1,562,500  4,687,500  註(二) 

華 南 銀 行  46,875,000  53,125,000  註(三) 

中國信託銀行  85,937,495  97,395,829  註(四) 

中國信託銀行  98,437,500  111,562,500  註(五) 

中國信託銀行  171,000,000  189,000,000  註(六) 

彰化商業銀行  110,002,000  124,668,000  註(三) 

彰化商業銀行  18,349,151  30,585,151  註(七) 

  合    計  532,163,646  614,232,323   

減：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77,297,834)  (82,068,677)   

一年以後到期部分  $454,865,812  $532,16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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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及 102學年度長期銀行借款利率區間分別為 2.20%～2.30%及 2.19%～

2.30%。 

 

註： 

(一) 係興建台北校區綜合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82)技字第 040626 號函核

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84年 5月 至 103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88年 3月

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二) 係興建台南校區教學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55205 號函及

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62248號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85年 11月至 104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89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三) 係興建台北校區學生宿舍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181036 號

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92年 11月至 111年 11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6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四) 係興建台南校區通識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050011 號

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92年 8月至 111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6年 3

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五) 係購買台南校區學生宿舍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20147067 號

函及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70249783 號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97 年 12 月

至 111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8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六) 係興建台南校區體育館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30110990 號函

及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70249783 號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97 年 12 月至

113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8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七) 係興建台南校區教學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58719 號函核

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85 年 11 月至 105 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101 年 3

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十五、長期應付款項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長期應付其他設備款項  $-  $3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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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權益基金及餘絀 

 

(一) 一百零三學年度及一百零二學年度變動明細表如下： 

 

  103學年度 

  指定用途 

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本 期 餘 絀 

 

合    計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期初餘額  $9,660,941  $-  $2,296,916,202  $(244,390,505)  $39,067,972  $2,101,254,610 

上期餘絀轉列數  -  -  -  39,067,972  (39,067,972)  - 

指定用途捐助款轉列數  1,225,996  -  -  (1,225,996)  -  - 

賸餘款轉列數(註)  -  -  -  -  -  - 

其他轉列數  -  -  (62,501,724)  62,501,724  -  - 

本期餘絀  -  -  -  -  81,709,529  81,709,529 

期末餘額  $10,886,937  $-  $2,234,414,478  $(144,046,805)  $81,709,529  $2,182,964,139 

 

  102學年度 

  指定用途 

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本 期 餘 絀 

 

合    計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期初餘額  $8,733,154  $-  $2,367,167,820  $(316,035,367)  $2,321,031  $2,062,186,638 

上期餘絀轉列數  -  -  -  2,321,031  (2,321,031)  - 

指定用途捐助款轉列數  927,787  -  -  (927,787)  -  - 

賸餘款轉列數(註)  -  -  -  -  -  - 

其他轉列數  -  -  (70,251,618)  70,251,618  -  - 

本期餘絀  -  -  -  -  39,067,972  39,067,972 

期末餘額  $9,660,941  $-  $2,296,916,202  $(244,390,505)  $39,067,972  $2,101,254,610 

 

註：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 46條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賸餘款後，截至

103學年度及 102學年度未彌補之累積賸餘款發生不足數分別為 702,847,040元及 763,236,861元，

已將全數不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權益基金」轉入「累積餘絀」，該不足之數額需賴本年度及以後

年度賸餘款(係指現金收支概況表之現金餘絀金額)彌補。 

 

(二) 本校於民國 104年 1月 16日辦妥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至 102學年度，其財

產總值為 4,975,631,153元。本校辦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時，係以財產原值未

扣減折舊及攤銷部分辦理變更登記。 

 

 

十七、所 得 稅 

 

本校依行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免納所得稅。有關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 100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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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關係人交易：無。 

 

 

十九、質押之資產：無。 

 

 

廿、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一) 本校訴請葉能哲及葉守義給付損害賠償案，業於民國 104年 4月 16日經最

高法院以 104年度台上字第 1052號就葉能哲、葉守義及謝志勳違反貪污治

罪條例等案件判決本校敗訴三審定讞，故本校對葉能哲及葉守義所提出之

附帶民事訴訟亦一併遭駁回。 

 

(二) 本校依教育部臺高(四)字第 1010054836號函「電腦設備採購金額高於公平

市價之不當款項繳回乙案」，於 101學年度至 104學年度，須分期繳回金額

約 3,597萬元，截至 103學年度止，尚有 797萬元尚未繳回。 

 

 

廿一、重大期後事項：無。  

 

 

廿二、其    他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103學年度及 102學年度支領各項報酬及費用，列示

如下： 

 

職  稱  董事姓名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出席及交通費       

現任董事長  姚 聰 榮(註 1)  $24,850  $15,500 

前任董事長  黃 昭 弘(註 1)  -  28,390 

董      事  陳  祖  德  10,528  10,528 

董      事  陳  文  欽  22,260  20,000 

董      事  李  信  慧  -  23,595 

董      事  胡  忠  民  21,230  18,000 

董      事  劉  世  春  -  40,399 

董      事  李  文  福  26,970  15,000 

董      事  陳  宇  全  -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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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董事姓名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董      事  陳  漢  湘  -  10,000 

董      事  蘇  美  婉  24,350  20,020 

董      事  林      柱  30,016  27,504 

董      事  陳  明  輝  42,692  31,648 

董      事  溫  雅  惠  49,908  56,124 

董      事  李  豐  盛  32,160  15,000 

董      事  徐  純  慧  20,040  2,500 

董      事  王  敏  慧  10,000  2,500 

董      事  胡  宏  志  43,657  2,632 

董      事  簡  安  硌  36,624  3,932 

董      事  楊  國  誠  15,768  2,628 

現任監察人  郭 重 國(註 2)  14,480  - 

前任監察人  翁 軟 綺(註 2)  -  - 

  合    計  $425,533  $363,900 

 

註 1：董事長黃昭弘任期為民國 99年 7月 14日至民國 103年 7月 6日，後由董

事姚聰榮繼任，任期為民國 103年 7月 7日至民國 107年 6月 10日。 

 

註 2：監察人翁軟綺任期為民國 100年 1月 3日至民國 104年 1月 2日，後由監

察人郭重國繼任，任期為民國 104年 1月 3日至民國 108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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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各 科 目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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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支出明細表  ────────────  ２３ 

推廣教育支出明細表  ────────────  ２４ 

產學合作支出明細表  ────────────  ２４ 

財務支出明細表  ────────────  ２５ 

其他支出明細表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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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門 收 入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學雜費收入：       

學費收入    $622,254,048   

雜費收入    139,811,847   

實習實驗費收入    24,741,247   

小     計    786,807,142   

推廣教育收入    20,167,841   

產學合作收入    33,558,937   

補助及受贈收入    104,639,419   

財務收入    1,155,683   

其他收入：       

住宿費收入    39,037,563   

試務費收入    2,691,560   

清潔管理費收入    10,045,620   

雜項收入    8,616,295   

小     計    60,391,038   

  合     計    $1,006,7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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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業    務    費    $72,626   

       

出 席 及 交 通 費    425,533   

       

合       計    $498,159   

 

 

行 政 管 理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67,062,366   

       

業     務     費    13,815,900   

       

維     護     費    5,469,919   

       

折  舊  及  攤  銷    29,069,945   

       

退  休  撫  卹  費    4,172,062   

       

合       計    $119,5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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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研 究 及 訓 輔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492,796,199   

       

業     務     費    84,113,477   

       

維     護     費    12,361,308   

       

折  舊  及  攤  銷    76,455,516   

       

退  休  撫  卹  費    22,232,468   

       

合       計    $687,958,968   

 

 

獎 助 學 金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獎  學  金  支  出    $6,994,153   

       

助  學  金  支  出    35,496,939   

合       計    $42,49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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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教 育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10,298,316   

       

業     務     費    6,484,061   

       

維     護     費    142,197   

       

折  舊  及  攤  銷    353,165   

       

退  休  撫  卹  費    441,274   

       

合       計    $17,719,013   

 

 

產 學 合 作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17,307,131   

       

業     務     費    9,114,310   

       

維     護     費    11,500   

       

退  休  撫  卹  費    364,836   

       

合       計    $26,79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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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利 息 費 用    $13,236,819  長短期借款利

息 

       

 

 

其 他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試 務 費 支 出    $3,632,215   

       

財 產 交 易 短 絀    82,385   

       

超 額 年 金 給 付    1,605,250   

       

雜 項 支 出    11,398,661   

       

合       計    $16,7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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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重要查核說明 

 

一百零三學年度 

 

一、內部會計控制之實施說明及評估 

 

本事務所為辦理財團法人真理大學民國一百零三學年度財務報表之查核簽

證工作，已經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

十三條之規定，檢查該學校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加以評估，以決定抽查之方式、程

度及時間，並作為擬定各科目查核程序之依據。 

 

本事務所對財團法人真理大學內部會計控制循環：固定資產、薪資等流程執

行遵循測試，藉以明瞭該學校交易事項是否經適當之授權，各項交易是否正確、

及時的記錄，資產的取用與保管是否經過核准。經覆核該學校內部會計控制制

度，其實施情況說明如下： 

 

(一)組織規劃及權責劃分尚稱明確合理。 

 

(二)該學校請購及驗收等經適當之授權、核准、執行及記錄，表單文件依序使用

並加以保管。 

 

(三)對有實體之資產如現金及固定資產等，有專人負責記錄、保管及盤點並與帳

載調節。對各項債權債務分別訂有收款及支付期限，並定期評價分析。 

 

本事務所辦理上述之檢查評估工作，尚未發現財團法人真理大學之內部控制

制度有重大之缺點足以危害允當財務資訊之產生。惟由於本會計師之檢查工作僅

係抽樣性質，未必能發現所有錯誤，是以錯誤之防範仍有賴學校管理當局不斷之

檢討，針對其業務經營之發展及改變，檢查及修正現有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財

務資訊之允當可靠性。 

 

 

二、會計師查核附表：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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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103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104年 7月臺教會(二)字第 1040073972號函版 

(一)收入查核 

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

收費金額、班數等資料核對後，是否無不符情況

（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2.查核事項： 

抽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

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行舉辦考試之試務費

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廳、停車場等

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名義之收入，是否無

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

一切收入，是否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

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

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之合作社、福利社，

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

目，其收入支出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

憑證者，及代辦聯招考試之試務收支，不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類科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

科目列帳？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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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103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二)支出查核 

5.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

標準第 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

領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

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學

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

體全年度得支領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

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1%為限，並不得超過

1,000 萬元；(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其

他費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3學年度無專任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

標準第 3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

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0.7%為限，並不得超過 350萬元？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

定，查核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

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總收入合計之 0.3%，

且最高額度不得超過 150萬元？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

定，抽查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

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

定，未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

有捐贈行為？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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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 點規

定，抽查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

關，或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上開人員並

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2

項規定，查核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

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3

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

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

員薪給表支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3學年度學校法人無聘任辦事員。 

 

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

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報酬及費用，是

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

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

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

津請領情形，如印領清冊等相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

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教室日誌、出勤紀

錄等，是否上開人員確實提供勞務？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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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

敘薪以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

加給，經董事會核定或其授權核定之人事法規，是

否有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

(註：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5.查核事項： 

行政管理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

抽查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

人費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現金禮

券、郵政禮券之支出，抽查其用途是否與其業務有

關？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7.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

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理由，未進行

工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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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查核 

1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

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

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條之

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依臺教高（一）

字第 1030037310B號令核釋校內不動產出租，如

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

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

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

等，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

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核准之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6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065745

號 

1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

用，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條第 3項規定事

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78年以後新成立之學校

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真理大學為 78年以前設立。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2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是否

無挪用或移用後再行存入專戶？(78年以後新設

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真理大學為 78年以前設立。 

 

2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年

度營運資金(如本年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產學

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

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債、受益憑證等有價

證券？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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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

原則規定，計算累積賸餘款？(1)若有累積賸餘

款，學校是否依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1個月內，彌

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將餘額保留於學校

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2)若無累積賸餘

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收支不

足數額？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23.查核事項： 

學校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

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3條第 1

項規定辦理？(註：沒有投資及流用的學校請勾

選不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24.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

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4 條規定，(1)計算可投

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

後辦理？(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

事有關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第 3 項之規定，並記

載於董事會會議紀錄。(註：98年 2月 4日以後

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2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

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5條規定，僅購買國

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

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無

購買上開範圍以外之項目或未運用於非經學校

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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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

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6條、第 7條規定，

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未逾可

投資基金額度之 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

行在外股份總數之 10%？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27.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規定辦理投資？(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選不

適用，表列項目請逕行刪除)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3學年度無新增投資。 

 

28.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

擔之抵押情形？(註：若勾選「否」，請詳述交易

情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2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

金融資產、特種基金、投資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

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無寄託

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

金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

用，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

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度收支之不足，存放金

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之不動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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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

外國貨幣(外匯)，抽查是否能明確說明該外幣所

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為賺取匯率價差

利益？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3學年度無購買國外貨幣。 

 

32.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

據內部財產管理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

帳？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提款程序，是否由校

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支票上會同簽名

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

之規定？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

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理人、主辦會計及出納人

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

之情況？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5.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

內部規章辦理，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款是否

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

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工而提早付款

者不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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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負債查核 

36.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指

數計算表。 

(註 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均以本學年度決算資料填列，「本次已借款

或預計借款金額」欄請填”0”。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表達，請將舉債指數計     

      算表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計算結果：舉債指數＝4.32 

貨幣性負債金額(A)：652,336,629 

貨幣性資產金額(B)：66,192,757 

銀行借款淨額(C＝A-B)：586,143,872(即貨幣性負債>貨幣性資產)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135,765,584 

舉債指數(C/D)＝4.32 

3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

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

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理：(1)符

合第 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

部核定？(2)符合第 5 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

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備查？(3)是否依第 10 點規

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

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

併同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相關借款報部函文如下: 

103/11/14 真大會字第 1031011346號、104/01/09 真大會字第 1041000079號 

104/02/04 真大會字第 1041000382號、104/03/09 真大會字第 1041000550號 

104/09/04 真大會字第 1041002925號 

 

3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

或非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是否等於或小於

相同時期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103學年度無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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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

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4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

意辦理外，是否於招生 3年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

舍？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真理大學係於民國 54年設立。 

 

(五)教育部補助款查核 

40.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

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助計畫規定

使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接受教

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部補助款其

會計處理，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

款辦理採購案，單一採購個案若補助金額超過採

購標的價格之半數以上，且金額在 100萬元以上

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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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44.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條第 1 項規定，本學年度之預算經學
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經
教育部備查並執行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
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28日，臺教會(二)字第

1030115550號 

45.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

表，是否均於次月 15 日期限前函送教育部？
(註：上學年度 7 月至本學年度 9月之月報表，
可併同 10月之月報表，最遲於 11月 15日以前
送教育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
私立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行政職務，且尊重校長

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
權，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 29條之規定？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
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之會計個
體)？(註：請列出教育部核准成立附屬機構
或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4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
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本學年度盈
餘是否依其章則規定撥充學校基金？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 38 - 

 

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103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49.查核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間，有關本學年度學

校對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增撥投資付現數，與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實際繳回學校數之帳載金額

是否相符？(註：請於補充說明內註記對應之財

務報表附註頁次，如勾選不適用，下述表列項目

請逕行刪除)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及其附屬機構最近 3

學年度(不含受查之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

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

報表作業原則第 5條之規定，於學年度終了後 4

個月內，將(1)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2)平衡表(3)收支餘絀表(4)現金流量表

(5)現金收支概況表(6)收入明細表(7)支出明細

表(8)編製財務報表依據之附註，於學校網站公

告。(註：若勾選 「是」，請列出所公告資料之

查核日期及網址，若勾選「否」，則請列出不符

規定之項目及說明)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查核日期：民國 104年 10年 20日 

          公告網址：http://acc.epage.au.edu.tw/files/90-1028-12.php 

51.查核事項： 

會計師上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之辦理情形？(註：請列出學校尚

未改善事項)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52.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

項，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是否已經改

善？(註：不論改善與否，均請列出教育部之公文日

期、文號、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並說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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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
項，並無異常交易情形存在？(註：若無交易事
項則勾不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事項。  
  

5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
施辦法第 21條、第 22條之規定，其任用程序並
符合同辦法第 20 條及學校相關規定，且未違反
私立學校法第 44條之規定？ 
(註 1：學年度進行間，若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

情形，請勾否，並說明空缺之期間及查
核結果。 

2：私立學校法第 44條已將會計主管任用須
報經主管機關核備規定取消。)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55.聲明事項： 
本會計師聲明最近 3學年內(含受查之本學年度)
未曾在受查核之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專
(兼)任教職或董事，或未連續 5學年查核同一學
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或未兼任學校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諮詢及相關顧問？另本會計師於
受查之本學年度及之前 3學年度，未曾受會計師
懲戒委員會懲戒並公告確定？ 

聲明結果：    是    否 
 

填表說明： 

1.勾選「是」時，得毋須於「補充說明」欄內提出說明。 

2.勾選「否」時，請於「補充說明」欄敘明查核內容。 

3.勾選「不適用」表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惟仍請於「補充說明」欄敘明勾選之原因。 

4.註記有「＊」者，若勾選是 請填列教育部核准文號。 

5.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請準用本表辦理。 

6.本查核附表請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併同裝訂。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會計師： 

 

證券主管機關核准簽證文號：(83)台財證(六)字第 31146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100437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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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目 金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二) 短期債務 118,797,834 

(三) 應付款項  61,532,404 

(四) 代收款項   7,095,153 

(五) 其他借款  

(六) 長期銀行借款 454,865,812 

(七) 長期應付款項  

(八) 應付退休金  

(九) 存入保證金  10,045,426 

貨幣性負債小計（A） 652,336,629 

二、貨幣性資產  

(一) 現金       6,393 

(二) 銀行存款  35,125,315 

(三) 短期投資  

(四) 應收款項   9,012,465 

(五) 長期投資      8,000 

(六) 長期應收款項  

(七) 特種基金  10,886,937 

(八) 投資基金  

(九) 存出保證金  11,153,647 

貨幣性資產小計（B）  66,192,757 

三、借款淨額（C＝A－B） 586,143,872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135,765,584 

五、舉債指數 C/D （取小數點二位） 4.32 

註：１、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計算舉債指數。 

２、借款淨額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

生現金短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